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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3年8月28日审议通过

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内的任何时点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八亿元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现公司将本次理财产品购

买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银行理财产品购买情况

序号 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认购日期

认购金额

（

单位

：

万

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

天数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1

浙江苏泊尔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保证收

益型理财产品

2014/4/10 20,000 2014/4/11 2014/6/30 80 4.80%

2

浙江苏泊尔家

电制造有限公

司

平安银行保本浮

动收益型理财产

品

2014/4/10 40,000 2014/4/11 2014/6/30 80 4.60%

3

浙江苏泊尔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专项

资产管理

2014/4/17 20,000 2014/4/17 2014/6/30 74 5.00%

合计

80,000

二、上述理财产品购买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公司

银行理财产

品

认购日期

认购金额

（

单位

：

万

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1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2013-11-06 10,000 2013-11-07 2013-12-27 3.90% 3.90%

2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3-11-07 8,000 2013-11-08 2013-12-27 3.95% 3.95%

3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2013-11-21 20,000 2013-11-22 2013-12-27 3.80% 3.80%

4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3-11-28 10,000 2013-11-28 2013-12-27 4.25% 4.25%

5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3-12-03 5,000 2013-12-03 2013-12-10 3.20% 3.20%

6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3-12-03 5,000 2013-12-03 2013-12-27 4.10% 4.10%

7

武汉苏泊尔

炊具有限公

司

花旗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3-12-16 16,000 2013-12-16 2013-12-31 5.00% 5.00%

8

武汉苏泊尔

炊具有限公

司

花旗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4-1-3 15000 2014-1-3 2014-2-10

5.5% 5.5%

9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4-1-3 4000 2014-1-3 2014-2-10 5.5% 5.5%

10

浙江苏泊尔

家电制造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4-1-2 21000 2014-1-3 2014-3-31 5.5% 5.5%

11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4-1-3 10000 2014-1-6 2014-3-31 5.5% 5.5%

12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4-1-3 8000 2014-1-3 2014-1-15 3.8% 3.8%

13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4-1-3 20000 2014-1-3 2014-3-31 5.5% 5.5%

14

浙江苏泊尔

家电制造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4-2-12 6000 2014-2-13 2014-3-31

4.2%

4.2%

15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4-2-27 5000 2014-2-28 2014-3-31 4.1% 4.1%

16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2014-3-14 2000 2014-3-14 2014-3-31 4.5% 4.5%

17

武汉苏泊尔

炊具有限公

司

花旗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2014-3-14 6,000 2014-3-14 2014-3-31 4.5% 4.5%

18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2014-3-17 5,000 2014-3-17 2014-3-31 4.5% 4.5%

19

武汉苏泊尔

炊具有限公

司

花旗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2014-3-20 5,000 2014-3-20 2014-3-31 4.5% 4.5%

三、其他说明

上述投资均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上述投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且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2014年 5 月 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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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65� � �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22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公司债券

跟踪信用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

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评级：AA� �主体评级：AA

●本次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评级：AA� �主体评级：AA

●本次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

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对公司2011年发行的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2011年公司债券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评级时间为

2013年5月20日。

评级机构中诚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2014年5月4日出

具了《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4）》(信评委函字【2014】跟踪054号)，本次

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2011年公司债券评级结果为：AA。本次评级后，2011年公司债券仍可作为债券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4）》(信评委函字

【2014】跟踪054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关于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华融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4年5月13日起，华融证券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基金代码：000596）。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A座3层

客服电话：010-58568118

公司网址：www.hrsec.com.cn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公司网址：www.qhky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本公司旗下基

金均以1元初始面值开展基金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

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五月九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000601� � � �公告编号：2014-024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韶关生物质能分公司投资建设的

韶关市韶能生物质发电项目2号机组试

运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韶关生物质能分公司投资建设的韶关市韶能生物质发电项目1号机组已于

2014年4月上旬投入商业运行（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9日公司公告），目前运行状况良好。项目2号机组也

已于近期投入试运行（项目共2台机组）。目前2号机组及项目相关配套设施正在调试、完善过程中。

本项目是广东省第一个以农林废弃物作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项目， 装机2×3万千瓦。 按照项目可研报

告，本项目总投资5.5054亿元，财务内部收益率10.80%，总投资收益率9.22%。2013年3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净额5.46亿元投入该项目。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股票代码：000958� � � �股票简称：东方热电 公告编号：2014-023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公司非公开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2013]1621号文核准，向特定对象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发行了183,908,000股人民币普通

股，每股发行价格4.3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799,999,8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781,975,

892.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瑞华验

字[2013]第904800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专户资金结余、使用、销户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账户使用情况如下：

农行专户：全部资金51,227.06万元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偿还中电投河北电力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专户： 全部资金26,970.53万元中，14,014.43万元按照募集资金用途偿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12,956.10万元按照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按用途使用完毕后， 募集资金利息扣除手续费用后共计 84,666.95元转回公司建行建华南

大街支行（基本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对应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资金余额已经为零，已对专户作销户处理。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193� � �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2014-035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

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2014年5月13

日届满。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尚未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为有利于相关

工作安排，本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亦相应顺延。

延期换届选举工作预计将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五十五期（首次）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培训并获得证书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要求及时完成。

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14-3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29）；5月6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35）。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5月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7日下午15：00时至

2014年5月8日下午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张宝林。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5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739,511,2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5%。

（二）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542,210,82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A股股份总数的67.60%。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2,112,458,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56.17%；通过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共92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29,752,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11.43%。

（三）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97,300,42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 B�股股份总数的21.87%。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197,300,4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21.87%；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0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0%。

（四）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票2,737,779,6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 ；反对票166,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1,565,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5,972,00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 ；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1,328,427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7%。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票2,607,514,7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 ；反对票130,294,19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弃权票1,702,2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0,053,321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4%� ；反

对票105,870,70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6%；弃权票1,376,40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同意票2,541,797,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 ；反对票87,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325,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6,621,497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 ；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678,93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及2014年度财务预算说明》。

（1）表决情况：同意票2,637,427,3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 ；反对票100,248,28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弃权票1,835,5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16,494,006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4%� ；反

对票79,296,718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9%；弃权票1,509,70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2,737,703,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票163,86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1,644,0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5,970,00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 ；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1,328,427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7%。

（2）表决结果：通过。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3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3,747,890,752.67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504,810,776.85元，减去报告期已分配的现金股利232,784,471.61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11,019,917,057.91元，减去本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74,789,075.27元，2013年末可用于分配的未分配

利润为10,645,127,982.64元。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662,886,1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送现金1元,共计派送

现金466,288,610.80元（含税)。

（六）审议通过《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表决情况：同意票642,951,88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反对票87,

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1,654,28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5,972,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1,328,42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2014年度投资计划》。

（1）表决情况：同意票2,737,769,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反对票87,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1,654,2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5,97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 ；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1,328,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2014年度融资计划》。

（1）表决情况：同意票2,736,078,4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反对票1,778,56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弃权票1,654,2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4,281,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 ；反对票1,690,

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弃权票1,328,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2,710,159,2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 ；反对票27,697,67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弃权票1,654,2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68,361,92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4%� ；反

对票27,610,077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9%；弃权票1，328,427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

（2）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选举任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任强先生最近五年简历如下：

任强先生，1960年生，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裁。曾任公司副总裁兼江铃控股有

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截至本公告日，任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749股。任强先生与公司其他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2,737,237,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反对票308,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1,966,1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5,439,714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 ；反

对票220,40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弃权票1，640,31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

（2）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并授权管理

层与审计师协商具体收费标准。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4年度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2,737,237,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反对票308,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1,966,1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5,439,714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 ；反

对票220,40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弃权票1,640,31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

（2）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2014年度内控报告审计师，并授权管理

层与审计师协商具体收费标准。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501,559,86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反对票138,

248,01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弃权票4,885,89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75,443,95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4%�

；反对票117,296,44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5%；弃权票4,560,031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通过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开展贸易融资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644,280,30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反对票87,

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325,86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97,300,42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B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⒉股东大会决议

⒊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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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8日在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阳光科技大厦19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98,663,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14%，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女士因公出差，无法赶回

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徐伟民先生代为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3年度母公司共实现净利润125,349,647.47元,加上以

前年度未分配利润-456,602,048.93元，本年度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31,252,401.46元，鉴于2013年

度母公司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因此公司201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七）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2、选举陆克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3、选举王洪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4、选举刘玉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5、选举高青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6、选举徐伟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7、选举卢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8、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独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9、选举徐小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根据选举结果,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陈丽芬、陆克平、王洪明、刘玉林、高青化、徐伟民、卢青、刘斌、徐小

娟组成，其中卢青、刘斌、徐小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任期3年。（以上董事简历详见2014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江苏阳光股份有

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3年度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48,00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48,00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十五）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贡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2、选举李明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根据选举结果，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贡清、李明凤、曹敬农组成，其中曹敬农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监事。（以上监事简历详见2014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江苏阳

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的律师林亚青女士、 聂梦龙先生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3、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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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4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应到9人，实到8人，

董事陈丽芬女士因公出差，已全权委托董事徐伟民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和签字权。董事会成员共同推举徐

伟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本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

8日）。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陈丽芬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简历同

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王洪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

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徐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

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徐伟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 （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决议。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规定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要求，在全面考察专业背景和工

作经历的基础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委员会成员如下：

（1）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组成人员：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陈丽芬女士、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组成人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刘斌先生（独立董事）、陈丽芬女士

主任委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组成人员：陈丽芬女士、王洪明先生、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陈丽芬女士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组成人员：刘斌先生（独立董事、注册会计师）、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注册会计师）、刘玉林先生

主任委员：刘斌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附件：简历

陈丽芬女士，上届董事长，1959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江阴市精毛纺厂副厂长兼党支

部副书记，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获"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全国

纺织巾帼建功标兵"、"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江苏省优秀技术开发人才"、"江苏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

号，并当选为中国毛纺行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洪明先生，上届董事。1966年出生，大专文化。曾任集团公司销售部副部长、公司销售部部长。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徐霞女士，1965年9月生，会计师，曾任江阴市精毛纺厂财务科副科长，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江苏阳光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徐伟民先生，上届董事，1977年出生，大学本科。现任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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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4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监事应到3人，实

到3人，与会监事共同推举曹敬农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按会议议程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经与会监事推选，选举曹敬农女士为本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8日

附件：简历

曹敬农女士，上届监事，监事会主席。1963年生，大专文化，工程师，毕业于江苏省江阴职业大学织机系，

现为公司生产技术部科员。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公告编号：2014-035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于近日以拍卖方式取得重庆市南岸区茶园一宗地的土

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该宗地编号为"鹿角组团I分区24-2/03、24-3/03、25-2/03（局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茶园，用地面积

91,481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164,666.74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33,

200万元。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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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

改委"）于2014年5月8日就低价药品清单及有关价格管理问题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56号）（"该通知"）。

根据该通知，对现行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日均费用较低的药品（低价药品），取消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

格，在日均费用标准内，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及竞争状况制定具体购销价格。国家发

改委综合考虑药品生产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现阶段低价

药品日均费用标准为：西药不超过3元，中成药不超过5元。该通知要求，在国家发改委公布低价药品清单后，

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应在2014年7月1日前向社会公布本级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

根据该通知中所附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本公司及属下企业（含控股子公

司与合营企业）共有超过300个品规入选，其中包括复方丹参片、板蓝根、消渴丸、阿莫西林等销售过亿元的品

种；包括消渴丸、障眼明片等4个独家品种。

预计该通知的发布将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正面的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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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5月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5月7日～2014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7日15:00至2014年5月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承德市开发区京承公路28号白楼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管大源董事长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24人，共代表股份171,540,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2.729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 代表股份171,145,9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2.630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94,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0.098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嘉宾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71,478,54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638%；反对33,5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6%；弃权28,6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6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71,478,54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638%；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3%；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6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71,478,54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638%；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3%；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6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71,507,14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804%；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3%；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003%。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71,478,54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638%；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3%；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6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情况：同意171,478,54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638%；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3%；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6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时，授权公司办理经营范围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事宜。

7、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公司2013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及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减王旭昌32947)

表决情况：同意171,445,599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638%；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3%；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6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公司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性协议〉的议

案；(减万向三农163331232股)

万向财务与本公司是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单位，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的

投票权。

表决情况：同意8,146,414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2319%；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4039%；弃权29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364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公司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1,478,54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638%；反对33,161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93%；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6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2013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晓明、张俊涛

3、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张晓明律师、张俊涛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3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2、2013年度股东大会记录

3、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